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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5-008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危险废弃物焚烧工程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广州拉斯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拉斯卡”）与江苏长青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江苏长青农化危险废弃物焚烧工程项目设备供货、工程服务合

同》，合同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7,500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本合同交易对手方：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国权 

注册资本：31,530.54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农药的生产、销售。公路货物运输（限分支机构

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

产产品和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首次注册时间：2001年1月4日 

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江灵路1号 

其与本公司及广州拉斯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广州拉斯卡均未

发生类似业务。 

3、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

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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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交易方： 

买方（甲方）：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乙方）：广州拉斯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危险废弃物焚烧工程，分为设备供

货和工程服务两个部分。 

3、合同价格：总价为7,500万元。设备的合同价款为人民币4,700万元，工程

服务的合同价款为人民币2,800元。 

4、合同计划交货时间：2016年3月。 

6、合同生效条件：经各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7、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方式：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广州拉斯卡现有资金、人员、技术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广州拉

斯卡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本次合同。 

2、本合同的履行将有助于广州拉斯卡提升危废处理的市场地位。 

3、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及广州拉斯卡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及广

州拉斯卡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制造周期较长，可能出现生产计划变动、材料采购、资金安排等因素

影响，导致广州拉斯卡无法按期交货从而影响公司收入确认的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市场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该合同收益的风险； 

3、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

同款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备查文件： 

江苏长青农化危险废弃物焚烧工程项目设备供货、工程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月 10日                          

 




